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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山东教育融媒·泰山奖”
评选活动方案

一、举办单位

指导单位：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山东教育融媒体联盟

二、活动阶段

第一阶段：材料准备。各单位结合自身情况，根据各类奖项

报送条件要求，准备报送材料和作品。

第二阶段：材料报送和评选。材料报送截止时间：2025 年

10 月 31 日。2025 年 11 月，主办方组织专家评选，2025 年 11

月底公布评选结果。

第三阶段：颁奖仪式。拟在第四届山东教育融媒体大会上举

行颁奖仪式，时间另行通知。

三、评选范围

16 市教育（教体）局、高等学校。县（市、区）教育（教

体）局及幼儿园、中小学校通过市教育（教体）局上报。

四、奖项设置

2025“山东教育融媒·泰山奖”拟设集体奖项 4 类：“融媒

体建设典型案例”“网络舆情工作先进单位”“优秀通联单位”

“山东教育发布 App 优秀教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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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山东教育融媒·泰山奖”拟设个人荣誉奖项 5 类：“融

媒体建设突出贡献奖”“网络舆情工作先进个人”“优秀通讯员”

“山东教育发布 App 运营先进个人”“创新进步奖”。

2025“山东教育融媒·泰山奖”拟设作品奖项 7 个单元：图

文单元、短视频单元、电视新闻单元、微短剧单元、AIGC 单元、

跨界创新单元和论文单元。

五、奖项及申报条件

（一）“融媒体建设典型案例”申报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构

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为发展目标，在融媒体建设中，坚持“轻装备、

重应用、看实效”原则，基本实现本单位融媒体中心统筹管理的

“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统一接口、统一存储”，建立与山东教

育融媒体中心平台的互联通道。

2.初步建立融媒策采编审发评馈全流程传播体系和科学合

理的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方案与教育信息化、数字教育和智慧校

园有机结合，有关建设经验具有较高可推广的价值。

3.积极动员全校师生参与宣传工作，登记在册的专兼职融媒

工作人员在全校师生中的占比不低于 1.0%；原则上，已取得教

育融媒编审各等级证书，且每个校级直管互联网账号配备 1 人以

上。

4.2025 年度业务工作中未出现因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问题

而被有关部门明令撤稿或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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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舆情工作先进单位”申报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舆

情管理工作纳入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完善的舆情监

测、分析、引导、处置和反馈机制，有明确的舆情工作责任分工

和流程。

2.具备高效、敏锐的舆情监测能力，配备专业化舆情监测工

具或平台，能及时捕捉涉及本单位教育领域的各类舆情信息，对

重大舆情事件能迅速响应，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2025 年度未

发生因舆情应对不及时、不得当而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事件。

3.拥有专业素养高、责任心强的舆情管理团队，定期组织团

队成员参加舆情管理相关培训和学习活动，不断提升舆情工作水

平和业务能力，2025 年度开展舆情应对专题培训不少于 2 次。

4.2025 年度未因舆情管理失职被省级以上主管部门通报批

评，无重大舆情瞒报、漏报、迟报等记录。

（三）“优秀通联单位”申报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在重大主题宣传、政策解读、

突发事件引导等工作中，能主动作为，积极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线

索、素材等，有效服务全省教育工作大局。

2.与省教育厅政务新媒体、山东教育融媒体联盟、山东教育

卫视《教育新闻》《教育纵深》等栏目建立联发联动通道。2025

年度积极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主题宣传活动，向省教育厅政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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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山东教育融媒体联盟及山东教育卫视栏目积极供稿且采用

率高。提供的新闻线索或素材被央视新闻等更高层级媒体采用情

况、本单位账号入选山东教育百号联发矩阵情况将作为重要评价

指标。

3.2025 年度业务工作中未出现因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问题

曾被有关部门明令撤稿或处罚的情况。

（四）“山东教育发布 App 优秀教育号”申报条件。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平台功能，内容发布及时、准确、

有效，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和良好的互动氛围，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突出。

2.参考 2025 年度教育号的用户基础、发文数量、阅读总量

等关键指标加权计算得出的综合影响力，各指标表现优异者优先。

（五）“融媒体建设突出贡献奖”申报条件。

1.在本单位融媒体建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包括项目策划与

论证，组织高质量实施，充分发挥平台作用，推动内宣和外宣取

得明显成效、善于归纳总结有关经验并在公开场合进行宣讲等。

2.个人无违纪违法或被处罚的情况。

3.每个单位推荐 1 名候选人。

（六）“网络舆情工作先进个人”申报条件。

1.在舆情监测、研判、处置等工作中表现突出，能够及时发

现、科学分析并妥善应对涉及本单位或教育系统的舆情事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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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维护相关单位的良好形象。

2.具备较强的舆情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创新舆情管理方式

方法，形成可推广的工作经验或案例，积极参与舆情管理培训及

经验交流活动。

3.个人无违纪违法或被处罚的情况。

4.每个单位推荐 1 名候选人。

（七）“优秀通讯员”申报条件。

1.长期从事新闻采编、信息报送工作，政治素质过硬，深刻

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在新闻通讯工作中能牢牢把握正

确舆论导向，具备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和扎实的采写编评能力。积

极向省教育厅政务新媒体、山东教育融媒体联盟、山东教育卫视

栏目供稿，2025 年度投稿数量多、质量高，原创作品被采用率

高，并产生广泛的传播效果。

2.新闻敏感性强，能敏锐挖掘教育领域优质新闻线索，主动

对接融媒传播需求，在专题策划、素材提供、联动宣传中有效发

挥枢纽作用。熟练掌握新闻传播规律与技术手段，提供的作品时

效性强、形式新颖、表达生动，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个人无违纪违法或被处罚的情况。

4.每个单位推荐候选人名额不超过 2 名。

（八）“山东教育发布 App 运营先进个人”申报条件。

1.具备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在运营工作中能准确把

握教育宣传基调，确保内容符合主流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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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2025 年度负责的用户增长、内容发布、活跃度提升、

功能推广等核心业务中，相关数据表现优异，对提升 App 的整体

影响力和使用效能作出突出贡献。

3.个人无违纪违法或被处罚的情况。

4.每个单位推荐 1 名候选人。

（九）“创新进步奖”申报条件。

1.在融媒编审工作中展现出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够结

合当下新媒体发展趋势和用户需求，对融媒内容的呈现形式、传

播方式等提出创新性的想法和建议，且能够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2.已取得“教育融媒编审证书”（初级、中级、高级均可）

或参与 2025 年度由山东教育融媒体联盟和山东教育舆情研究院

组织的培训活动。

3.个人无违纪违法或被处罚的情况。

4.每个单位推荐候选人名额不限。

（十）图文单元作品报送要求。

1.参赛作品形式包含图文类、摄影类。

（1）图文类。基于移动端的微信公众号推文（含图或不含

图均可）或 H5 页面等。

（2）摄影类。专业单反或手机摄影均可，单张或合集均可。

2.要求：主题突出、元素创新、构图新颖，网感强。传播效

果好（报送时附全网传播数据）。须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后公开

发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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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短视频单元作品报送要求。

1.参赛作品形式包含教育人物类、教育故事类、科普专题类、

广告类等。

（1）教育人物类。一般包括教育工作者、学生或其他工作

人员。专题片、纪录片、访谈形式均可。时长控制在 3 分钟以内。

（2）教育故事类。一般包括教学、科研、思政、实训、演

训、赛事、公益等活动。时长控制在 3 分钟以内。

（3）科普专题类。一般包括普及科学常识、单一或综合性

专题（不包括针对教材开发的系列慕课等课程视频）。时长控制

在 3 分钟以内。

（4）广告类。一般包括完成商业项目所创作的视频广告或

自定选题的公益广告。时长控制在 2 分钟以内。

2.要求：主题突出、元素创新、形式新颖、节奏适当、网感

强。传播效果好（报送时附网络传播指标数据）。横屏、竖屏均

可（宽高比 16:9 或 9:16），分辨率不低于 1080P，MP4 格式，

大小不超过 200M。须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后公开发布的作品。

（十二）电视新闻单元作品报送要求。

1.参赛作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消息、新闻专题、

新闻纪录片、系列报道、新闻访谈、新闻直播等。

2.要求：主题鲜明，导向积极，叙事流畅，制作精良，具有

创新性和教育价值。作品须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后在山东教育卫

视首播，未播出的成片应标注预计发布时间。参赛人员须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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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索提供人、原创人或主要参与人。

（十三）微短剧单元作品报送要求。

1.参赛作品形式包含微短剧剧本类和微短剧成片类。

（1）微短剧剧本类。原创题材剧本，主题不限，可聚焦教

育教学、师生成长、校园文化、非遗传承、社会服务等。剧本格

式规范（含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分场大纲及完整台词），结构

完整，情节紧凑，具有网感与传播潜力。提交 PDF 或 Word 文档，

字数不限。

（2）微短剧成片类。单集或系列剧（系列剧需提交 3 集及

以上成片），主题不限，可涵盖校园生活、教育实践、思政育人

等。单集时长 3～15 分钟，系列剧总时长不超过 60 分钟；横屏

或竖屏皆可（宽高比 16:9 或 9:16），分辨率不低于 1080P，MP4

格式，文件大小单集不超过 500M。需配中文字幕，片头片尾完

整，可包含创作团队署名。

2.要求：主题鲜明，导向积极，叙事流畅，制作精良，具有

创新性和教育价值。成片类作品须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后首播或

公开发布，未发布成片应标注预计发布时间。剧本类作品需附原

创声明及版权证明，成片类作品需提供成片文件及 300 字以内创

作阐述。

（十四）AIGC 单元作品报送要求。

1.参赛作品形式包含创意作品类和应用工具类。

（1）创意作品类。使用 AIGC 生成工具以文本生成、音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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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图像生成、视频生成等多种方法完成的作品。可以是小说、

海报、绘本、音乐、视频等。

（2）应用工具类。工具应用场景不限，但须具备实际应用

价值。

2.要求：须提交设计过程及创作说明。创意作品类须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后生产、上线或发表的作品，连载作品需完成不少

于 3 期，应用工具类作品上线时间不限。

（十五）跨界创新单元作品报送要求。

1.参赛作品形式包含创意互动类、融合创新传播类、

VR/AR/MR 场景类等。

（1）创意互动类。在展览或实训中，综合运用声音、光影、

艺术设计等方式，以实景和虚拟元素相结合，营造空间、场景、

多媒体的沉浸体验。

（2）融合创新传播类。包括大型融媒主题宣传活动已经执

行后的方案与实际的传播效果的综合性总结。

（3）VR/AR/MR 场景类。数字校园、展厅、剧情、旅游、交

互和纪录片等均可。

2.要求：作品须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后上线或被官方传播平

台采用的方案或发表的内容。

（十六）论文单元作品报送要求。

1.参赛作品形式包含融媒体建设类、融媒体管理类、融媒体

项目创意类、融媒体传播效果类、教育传播大数据应用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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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人才培养类等。

（1）融媒体建设类。融媒体中心建设方案和具体实施过程

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实用性等。

（2）融媒体管理类。融媒平台或矩阵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合理性，解决问题的可行性与实用性，提高效率的具体案例等。

（3）融媒体项目创意类。单一融媒体传播项目策划和创意

的论证过程，项目组织实施过程等。

（4）融媒体传播效果类。以复盘的形式分析融媒具体项目

传播效果数据，结合传播渠道归纳总结传播内在的规律性。

（5）教育传播大数据应用类。包括正面主题宣传的大数据

分析应用或舆情大数据分析应用等。

（6）融合传播人才培养类。归纳总结融合传播人才的培养

目标、方式、成效等。

2.要求：论文须为原创（报送时附带查重报告以及非 AI 生

成作品承诺书），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与应用推广价值。观点鲜

明，主题突出，论据充分，论述有条理。字数一般不超过 8000

字。已公开发表的内容可注明。工作总结或工作报告不可作为论

文报送。

六、报送方式

搜索关注“山东教育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活动

互动”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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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融合创新传播类。包括大型融媒主题宣传活动已经执行后的方案与实际的传播效果的综合性总结。
	（3）VR/AR/MR场景类。数字校园、展厅、剧情、旅游、交互和纪录片等均可。
	2.要求：作品须为2024年10月1日后上线或被官方传播平台采用的方案或发表的内容。

	（十六）论文单元作品报送要求。
	2.要求：论文须为原创（报送时附带查重报告以及非AI生成作品承诺书），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与应用推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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